
   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新北市分事務所（新北市家扶中心） 

 

大專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

114.06.09修 

戶號： 社工員填寫 

個案號： 社工員填寫 

社工員姓名： 社工員填寫 

申請日期： 114 年  月 日  獎學金類別□會本部□中心□簡榮谷□其他 

申請人  性別  生日  

通訊地址  

戶籍地址  

特殊身份 原住民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 

聯絡電話（家庭）： 身份證字號： 

行動電話（個人）： 獎助學金用途  

學校全名  科系/年級        系/       年級 

入學方式  學制     (日/夜)間部/         制 

學期成績平均  操行成績  

應 

準 

備 

文 

件 

1. 申請表正本一份：申請表上請申請者務必親筆簽名，未親筆簽名者不受理。 

2. 學期總成績單一份： 

(1) 113 學年度下學期成績單（含學業智育成績、操行成績／德行評量）。 

(2) 成績單中「無操行成績」者，請檢附德行評量正本或申請操行成績證明。 

(3) 分數以等第(級)制學業平均成績(GPA)標示者，需另自行檢附百分制成績對照表。 

(4) 若因學校作業未能取得正式成績單，可先繳交網路成績單，後續須補交正式成績單。若實習成績或僅一科成

績未收到，但其餘科目平均超過 70 分者可先申請，但仍要補交最後正式成績單給社工老師。 

3. 大一新生：繳交高三下成績單或歷年成績單(需有操行成績，若無請檢附德行評量正本或申請操行成

績證明)，另外需提供大學入學證明(非錄取通知書)或繳交註冊繳費單。 

4. 感謝信二封：請使用正式標準信紙（如右圖），務必使用直式且從右至左書寫，抬頭皆為：親愛的助

學人，內容請寫個人簡介、生涯規劃、獎助學金使用計畫等，「不須」寫出獎助學金金額，「請勿」

寫出校名，內容需充實、字體要整齊，並檢查有無錯別字，不合格者得要求申請人重寫或不受理．  

重

要 

說

明 

1. 申請截止日：收件日期至 114 年 7 月 30 日（三）下午 5 時前截止，以社工老師實際收到申請文件為主，請自行斟

酌寄送繳交時間，並主動連繫社工老師確認文件繳交狀況，舉凡延遲繳件、文件不齊、不符規定者，概不受理。 

2. 本次獎學金為向外界募款，實際名額仍需視當年度獎助學金募款狀況而有所調整，家扶中心保留名額增減之權利． 

3. 之前曾獲獎者須已完成服務學習時數，且表現要經中心認可，未符合者不得申請。 

4. 因應財團法人法，於 113 年起不會在官網公布錄取名單，僅會顯示申請通過的人數，請申請者於 114 年 8 月 9 日

後，主動洽詢社工老師了解申請結果；獲獎者需完成服務學習時數 12 小時；服務學習時數應於 115 年 1 月 31 日前

完成，且表現要經中心認可，未完成者將失去下一次獎助學金申請資格。 

5. 審核通過有領取獎助學金者「皆須」參加頒獎典禮或指定活動。 

(1) 大二至大四、專四、專五、研究所與其他同等年級的獲獎者須參與 114 年 8 月 29日(五)活動與頒獎典禮，可

抵扣 8 小時服務學習。 

(2) 大一新生需參加 114 年 11月 30 日(日)新北家扶歲末園遊會活動並協助擔任大專志工，可抵扣 12 小時服務學

習，詳細活動安排、時間與地點，請洽主責社工。 

茲保證本人已知悉並同意大專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上述重要說明，若違反相關規定或未簽名者， 

視同放棄獎學金申請資格。 申請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審核簽章 
負責社工員 社工督導 

  
 


